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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

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人民政府

浦川新府〔2021〕224 号 签发人：宦勇

关于对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
沪浦检行公建【2021】16 号检察建议书的复函

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：

贵院于 2021 年 5 月 26 日向我镇发出沪浦检行公建【2021】

16 号检察建议书，对我镇绣川路东向尽头东侧、浦东运河西侧

地块存在大量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露天堆放，无防渗措施的情况，

要求我镇履行监管职责，清除上述垃圾、恢复生态环境，并排查

制度落实情况，建立长效管理机制、杜绝类似情况发生。

收到检察建议书后，我镇党委、政府高度重视，镇政府下属

城运办、规建办、城南社区、城建中心等职能部门及时前往实地

查看贵院所指出的情况。经查，该地块为运盐河路和浦东运河西

规划绿地（C07-19 地块）建设范围，已于 2014 年完成动迁。但

由于运盐河路尚未完成全部动迁，无法道路施工，浦东运河西规

划绿地（C07-19 地块）尚未立项，也无法施工，前期动迁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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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形成脱节，该地块管理存在漏洞。

一方面，我镇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建设理念

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精神，研究处置

预案。因该地块处置体量较大、费用较高，按规定需要进行项目

流程，我镇抓紧时间积极开展，目前已经进入立项招标阶段，预

计在 2021 年 9 月底之前清理全部垃圾。

另一方面，为落实长效管理机制，我镇积极实施以下举措：

（一）我镇结合已经出台的《川沙新镇关于加强土地管理的

办法》，严格实施拆后管理，明确属地社区、村居对该地块的管

理责任。

（二）社区、村委会安排巡查人员每日巡查两次，纳入社区

联勤站统一管理，新镇城运中心网格监督员不定期抽查，发现问

题及时处置并上报城运办、规建办、城建中心等职能部门。

（三）加强面上所有地块的长效管理，确保不再发生此类问

题。

特此回复！

浦东新区川沙新镇人民政府

2021 年 7 月 23 日

浦东新区川沙新镇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23 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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